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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宁卫医政  2023]19 号

关于转发江苏省限制类技术目录和临床
应用管理规范 (2023版)的通知

各区卫生健康委、江北新区卫生健康和民政局，各市属委管医

疗机构:

现将省卫生健康委《关于印发江苏省限制类技术目录和临

床应用管理规范(2023年版)的通知》(附件1，以下简称《目

录》《规范况苏卫医政(2023)39号)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

市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认真梳理限制类技术开展情况。各医疗机构应立即对

照《目录》和《规范》梳理本机构开展的限制类技术，符合条

件的要及时向核发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申请备案，备案核准后应主动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二、及时提交备案材料。限制类技术备案工作按照"谁发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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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备案"的原则进行。各区卫生健康委在区属委管医疗机构备案

后一周内报送我委医政医管处。各市属委管医疗机构应于10月

15日前完成首次备案。

三、备案所需提供的材料。

I、《开展国家、省限制类技术临床应用备案表》(附件2)

2、《备案汇总表》(附件3，仅申报一项限制类技术无需填

报L

3、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原件、复印件;

4、开展临床应用的限制类技术所具备的条件及有关评估材

料;

5、本机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门组织和伦理委员会论

证材料;

6、开展该技术医师(限于主执业地点为木单位的人员)医

师资格证、医师执业证、职称证、参加该技术培训的培训证原

件、复印件;

7、佐证技术规范中机构、人员、技术管理、培训管理基本

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四、积极申报培训基地。符合《规范》中培训基地要求的

医院要积极申报，于I0月7日前将限制类医疗技术培训基地申

报表加盖单位公章后报我委医政医管处。

联系人:蔡虹，联系电话:68/787856

地址:南京市建邮区江东中路265号新城大厦D座815室

附件:l·关于印发江苏省限制类技术和临床应用管理规

·   乏



范(2023版)的通知(可在省卫健委官网下载)

2·开展国家、省限捌类技术临床应用备案表

3·备案汇总表

"键



附件2

开展国家、省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
应用备案表

注:l、此表一项一表，一式两份。如E院多科室开展该技术，

不要重复填写此表，可将所有能开展该技术的人员统一填写。

2、所填医疗技术项目名称应与公布的技术项目名称一致。

3、如该技术已备案，仅人员发生变化时，请在开展人员姓

名后填写"新增或取消"。

医疗机构名称等级/类别

联系人联系电话

开展时间医疗技术级别

所备案的医疗

技术项目相关

情况

开展的医疗技术

项目名称

开展的人员

医疗机构承诺

承诺该项技术已对照相关医疗技术管理规范进行自我评估且

符合相应医疗技术管理规范要求，提供的各类材料真实有效，否则

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法人(签字):(医院公章)

年月日

备案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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